
立法會五題：建築物管理的紛爭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一月十四日）立法會會議上湯家驊議員的提問和

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答覆：  

 

問題： 

 

  《2007 年建築物管理（修訂）條例》自生效以來，本人一直都

收到各業主立案法團（下稱法團）及業主的投訴，指該條例無助於解

決業主與法團之間，或業主與物業管理公司之間的紛爭。此外，民政

事務總署亦未能提供所需的幫助。另一方面，土地審裁處自二○○九

年七月一日起常規地採用調解服務，以有效、迅速及公平地處理建築

物管理案件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過去 5 年，每年民政事務總署及轄下各民政處接獲業主或法團

成員就遵守上述條例事宜求助的個案總數為何；該署就這些個案所涉

及的糾紛進行了甚麼調解工作；有多少宗個案涉及違反上述條例；當

局就多少宗個案展開法律程序，以及這些個案的內容分別為何； 

 

（二）鑑於部分巿民指出上述條例有所不足，政府有沒有考慮修訂有

關法例；如有，具體的立法時間表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現時每年投入多少財政及其他資源在土地審裁處的調解服務計

劃；有否評估該計劃至今的成效，以及與當局的預期如何比較；如該

計劃的成效有落差，當局將如何改善該計劃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管理大廈是業主的責任。政府的政策是擔當推動者的角色，通過

多管齊下的措施，鼓勵和協助業主成立法團，及提供適當支援，協助

業主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第 344 章）（《條

例》）就大廈的管理、法團的成立和運作，以及其他相關事宜，提供

法律框架，而《2007 年建築物管理（修訂）條例》主要目的是進一

步協助業主立案法團（法團）執行職務，保障業主的權益，及使委任

管理委員會（管委會）委員的程序更為清晰合理。 

 



  就湯議員的提問，現答覆如下： 

 

（一）民政事務總署（民政署）及其各區民政事務處（民政處）一直

積極協助及支援法團，以期有效處理大廈的管理事宜，包括派員應邀

列席會議，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的查詢，並且就根據條例召開會議的程

序、以及涉及採購、維修、財務管理等程序提供意見。若業主、法團、

管理公司之間出現紛爭，民政處會以不偏不倚的態度盡力協助調解，

包括安排爭議雙方會面洽談。但民政處的職員並沒有權力就爭議事項

作出裁決。 

 

  過去 5 年，各區民政處接獲要求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糾紛的個案數

字如列表所載： 

 

2007 年  2008 年  2009 年  2010 年  2011 年 

－－－  －－－  －－－  －－－  －－－ 

1,801 宗  1,768 宗  1,590 宗  1,749 宗  1,479 宗 

 

  每年大約一千多宗的個案，大部分都源自業主和法團對條例規定

的不同理解和演繹。就此，民政處職員會按照條例的相關條文，以及

參照過往的案例向他們提供意見。事實上，這些個案大都可以通過溝

通及協商而獲得解決。 

 

  如果爭議持續，民政署會轉介他們到該署設立的「大廈管理糾紛

顧問小組」，與專家小組會面，聽取專業意見。民政處也會介紹他們

參加一個聯同香港調解會及香港和解中心推行的「義務專業調解服

務」計劃，免費接受專業的調解服務，但必須雙方也願意嘗試及接受

透過調解處理糾紛。雙方如無法解決爭議，民政處會建議法團或業主

尋求法律意見，將事情交由土地審裁處審理。 

 

  過去 5 年，民政署共處理 14 宗涉嫌違反條例的個案。在接獲有

關的個案後，民政署會詳細了解及調查事件。在過往所接獲的個案

中，多因證據不足、條例條文不適用或有關法團已經積極採取補救行

動糾正失誤等，而無須根據《條例》進行起訴工作。 

 

（二）為了使《條例》與時並進，民政署正就《條例》進行檢討，並

成立了由相關界別人士組成的「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檢討委員會」（檢

討委員會）。檢討委員會已完成了第一階段工作，檢視了常見的大廈

管理問題，並將會在第二階段就一些比較複雜的事項作深入研究，目



標是在明年向政府提交建議。 

  

（三）為配合土地審裁處自二○○九年七月一日起常規地採用調解服

務，司法機構於二○○八年一月在土地審裁處成立了「建築物管理調

解統籌主任辦事處」（調解統籌辦事處），協助建築物管理案件中的

訴訟人尋求調解服務。調解統籌辦事處的成立，在於提供一個資訊中

心，方便已入稟法院的訴訟人，查詢有關調解事宜。調解統籌辦事處

亦舉辦調解講座，並且就各訴訟人出席的情況，向法庭作出匯報。辦

事處亦提供調解前的諮詢服務，以利便願意尋求調解的訴訟人選擇合

適的調解員。實際調解工作是由司法機構以外的獨立專業調解員負

責。 

 

  調解統籌辦事處設有一名調解事務主任和其他專業及支援人

員。辦事處在二○一二年的薪金總開支大約為 1,330,000 元。 

 

  在二○○八年一月至二○一○年十二月的三年內，司法機構曾就

調解服務使用者的滿意程度，進行內部的意見調查。整體來說，服務

使用者對調解統籌辦事處所提供的服務予十分正面的評價，在 329 名

受訪者中，77%表示對獲得的服務感到「非常滿意」或「滿意」。 

 

  在二○○八年一月一日至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四年

內，經調解統籌辦事處轉介調解員處理的個案共有 500 宗。截至二○

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，已進行並完成調解的個案有 441 宗，其

中 191 宗經調解後達成和解。按已完成調解的個案數目計算，調解的

成功率為 43%。司法機構會繼續監察由調解統籌辦事處提供的服務。 

 

  多謝主席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


